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2號

原      告  黃純清  

訴訟代理人  黃永嘉律師

被      告  陳秀娟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被      告  邱御瑄

0000000000000000

            陳虹之  

            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孫慶餘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倪華德  

上列當事人請求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陳秀娟透過被告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慶

房屋）居間仲介，分別銷售坐落臺北市○○區○○街00巷0

號5樓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與坐落臺北市○○區○○街0

0巷0號地下之1之車位（下稱系爭車位）。又被告邱御瑄時

任永慶房屋復興民生店（下稱復興店）之店長，被告陳虹之

則為分派於復興店之經紀人員，前述委託銷售案件並由其二

人負責服務。買賣過程中因買方出價價格新臺幣（下同）3,

535萬元不足以清償系爭房地上第一順位抵押權人陽信商業

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信銀行）之抵押債權金額餘額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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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萬元、第二順位抵押權人廖順乾之抵押債權金額420萬

元、仲介費123萬元、土地增值稅95萬元，被告陳秀娟、邱

御瑄、陳虹之（下合稱被告陳秀娟三人）為求塗銷第二順位

抵押權並收取仲介費用，輾轉經由訴外人蕭珍茂介紹向原告

借款，由陳虹之向原告說明借款之理由，約定由被告陳秀娟

借貸金額為450萬元，其中420萬元用以清償對廖順乾之420

萬元借款、支付給介紹人之13.5萬元（450萬元之3％)，利

息13.5萬元（450萬元之3％)，其餘3萬元係為返還當天被告

陳秀娟另向原告借用之3萬元現金之用，於系爭房地交屋手

續完成後即110年12月10日前後，由履約保證專戶【買賣雙

方委任合泰建築經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泰建經公司）辦

理履約保證事項】撥付450萬元之款項予原告。被告陳秀娟

三人再三保證出售系爭房地之金額絕對足以支付所有債務和

稅金等款項並出示出售價金計算方式，並由被告陳秀娟以原

告配偶劉銘燕之名義簽立二紙指示撥款同意書，一紙金額為

368萬元、另一紙金額為82萬元，另由被告陳秀娟開立一紙

面額450萬元之本票交付予原告以為擔保，並約定次日到合

庫北中和分行交付借款、辦理清償第二順位抵押債權及塗銷

抵押權相關手續。

　㈡詎原告於110年12月1日接獲履約保證專戶無法撥款給原告之

通知，經探知原因，始知被告陳秀娟指示被告邱御瑄不要將

指示撥款同意書交付予合泰建經公司，使原告無從自履保專

戶受償而受有損害。另被告陳秀娟於110年9月底向訴外人黃

鄉蓮借款200萬元，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優先清償第一順位

抵押債權2,786萬2,879元、仲介費123萬、土地增值稅95萬

及黃鄉蓮借款之200萬元後，已不足清償對原告之借款450萬

元本息，被告陳秀娟三人故意隱瞞被告陳秀娟向黃鄉蓮借款

情事，並提出不實之價金計算資訊，致原告誤信被告陳秀娟

有還款能力而同意借款，被告陳秀娟三人顯係共同實施詐術

行為，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並致原告受有借款損害，扣除被

告陳秀娟嗣後另以其所有之臺北市○○○路○段000號1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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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房屋（下稱忠孝東路房屋）設定第三順位抵押權、信託予

原告，並以該屋之租金清償部分借款，迄今共計已償還114

萬元，原告目前尚受有336萬元之借款損失，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被告陳秀娟三人應負共同

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㈢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受被告陳秀娟委託系爭房地仲介買

賣事宜，則協助被告陳秀娟尋求資金以塗銷系爭房地上之第

二順位抵押權之行為，此乃係執行職務之行為。又被告永慶

房屋為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之僱用人，然其未盡選任監

督之義務，致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於執行業務時以詐術

騙取原告支付450萬元之款項，復未將2紙指示撥款同意書交

予合泰建經公司，使原告受有450萬元之財產損害，被告永

慶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與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

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並聲明：

　⒈被告陳秀娟、邱御瑄、陳虹之應連帶給付原告336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最後一名被告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前項命被告邱御瑄、陳虹之給付部分，被告永慶房屋應與被

告邱御瑄、陳虹之負連帶給付責任。

　⒊前二項之任一被告為一部或全部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之範

圍内免給付之義務。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陳秀娟：被告於110年11月1日向原告借款450萬（其中3

0萬元為利息及介紹費，被告實際取得金額為420萬元），並

約定於被告取得出售系爭房地價款後，再行清償前開債務，

其並未指示被告邱御瑄不要將指示撥款同意書交給代書。因

第一順位抵押權人陽信銀行於被告向原告借得上開款項後，

始通知被告於系爭房地出售時需一併清償其以關係企業名義

向該行申貸之紓困貸款共計400萬元，然該紓困貸款與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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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上之抵押權全然無涉，貸款期限亦未屆至，被告出售系

爭房地及與原告借款時方未能將該400萬元紓困貸款納入考

量，陽信銀行突發性要求被告清償紓困貸款乙事最終導致被

告無法依約向原告清償借款，上情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查明在案，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

字第3048、3049號（下稱系爭刑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可

稽，顯見被告無法依約清償借款係因原、被告達成協議後情

事有變，而非被告之故意或過失所導致，該情事變更應不可

歸責於被告，自難認被告有對原告施以詐術而為侵權行為之

行為。況且，被告於知悉其無法遵期償還原告借款時亦曾向

原告協商，兩造最終亦達成協議，由被告將其所有之忠孝東

路房屋設定抵押權並信託予原告，並以該屋之租金清償部分

借款，迄今共計已償還114萬元，益徵被告並無詐欺原告之

意思，更無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或過失，而雙方既已達成協

議以信託忠孝東路房屋並由原告收取租金方式清償債務，遑

論被告有何債務不履行之行為，原告所請顯無理由。縱認原

告主張有理由，原告已收取租金數額應為237萬元，經與借

款450萬元抵銷後，被告僅需再償還213萬元等語置辯。並聲

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邱御瑄、陳虹之、永慶房屋：被告陳秀娟為塗銷第二順

位抵押權，遂透過訴外人蕭珍茂牽線認識原告。被告陳秀娟

於110年11月1日借用復興店之場地與原告洽談借款事宜，由

被告陳虹之負責接待，惟借款相關事宜僅由被告陳秀娟與原

告協商，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並未參與討論。嗣因第一順位

抵押權人陽信銀行，突然要求被告陳秀娟必須先清償400萬

元之紓困貸款，始得塗銷抵押權登記，導致買賣價金結餘款

難以清償全部相關款項，被告陳秀娟遂自行決定先清償陽信

銀行之貸款，再自行處理其他債務關係，上情業經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查明，被告陳秀娟三人並無詐欺情事，有

不起訴處分書可稽，況原告已取得向被告陳秀娟請求返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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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債權，其財產總額尚未因交付金錢而減少，自無受損害

可言，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可取等語

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

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有損害之發生，及

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事實外，並以二者

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若其行為並無不法，或

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可言。又行為人否認有侵

權行為，應由請求人就此利己之事實舉證證明。若原告先不

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

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

請求。準此，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依

上開說明，自應由其就此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如其無從舉

證以實其說，即應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次按所謂詐欺，必

詐欺行為人有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致該他人基於錯誤，

而為不利於己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倘詐欺行為人欠缺

主觀之詐欺故意，縱該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意思表示，仍與

詐欺之法定要件不符，無容其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

意思表示之餘地；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

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1號、44年

度台上字第7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陳秀娟三人施以詐術，隱瞞被告陳秀娟向黃鄉

蓮借款200萬元之事實，以提出不實之價金計算資訊、永慶

房屋之商譽、指示撥款同意書、擔保本票等詐術致其陷於錯

誤，使其誤信系爭房地出售價足以支付原告借款450萬元本

息，而同意借款。嗣被告陳秀娟、邱御瑄復未將指示撥款同

意書交給合泰建經公司，致原告借款金額無法獲得清償，故

意或過失侵害原告財產權等語，則為被告陳秀娟三人所否

認。查：

　⒈證人蕭珍茂到庭具結證稱：被告陳秀娟是透過伊向原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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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被告邱御瑄有給伊講他們的成交金額，扣掉貸款的金

額、仲介費的金額、土地增值稅的金額，餘額還夠還原告借

款的金額，但是中間還有一點差額，被告邱御瑄說他們會處

理；在110年11月1日借款前，被告邱御瑄截圖其與被告陳秀

娟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41頁，即原證5）給伊看，把他們

的成交金額跟貸款扣除後的餘額讓伊瞭解；被告邱御瑄傳這

張截圖的原因是因為被告邱御瑄請原告幫忙的時候，伊先幫

原告看一下額度是否足夠，那時還差91萬，我跟被告邱御瑄

說額度不夠我沒辦法借，過了幾天，被告邱御瑄打給我，說

如果不夠的部分，有兩種模式可以去處理：第一個請被告陳

秀娟補91萬；第二個他們仲介有一百多萬可以去補這個91

萬，如果都沒有做到的話，他們就不會交屋，然後把錢退給

我們；除了本件450萬元以外，之前還有媒介一筆200萬借款

給被告陳秀娟；伊於11月1日原告借款予被告陳秀娟前，並

未將被告陳秀娟已向黃鄉蓮借款200萬之資訊告知原告；也

沒有將差91萬這件事告知原告；被告邱御瑄跟我對帳的時

候，伊知道就差91萬，被告邱御瑄跟伊說無論如何91萬她都

會請屋主去補，沒補的話就沒有辦法交屋。被告邱御瑄、陳

虹之沒有跟伊講不要告訴原告之前已經借200萬或所謂差91

萬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92至298頁）。可證被告邱御瑄

向證人蕭珍茂說明借款原因時已清楚告知被告陳秀娟債務狀

況及應清償項目（見本院卷第141頁，即原證5），證人蕭珍

茂亦自承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並未禁止伊向原告告知另向黃

鄉蓮借款200萬元，係伊認為相信永慶房屋會處理故無告

知，是被告陳秀娟三人抗辯並無故意隱匿被告陳秀娟向黃鄉

蓮借貸200萬元資訊一節，堪予採信。

　⒉被告陳秀娟三人另抗辯向原告借款當下，買賣價金餘款足以

清償原告及黃鄉蓮之借款，係因系爭房地第一順位抵押權人

陽信銀行，突然要求被告陳秀娟必須先清償400萬元之紓困

貸款，始得塗銷抵押權登記，導致買賣價金結餘款難以清償

全部相關款項，被告陳秀娟遂自行決定先清償陽信銀行之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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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再自行處理其他債務關係等語，而原告就相同事實曾對

被告陳秀娟三人提起詐欺刑事告訴，業經系爭刑事案件為不

起訴處分在案，觀不起訴處分書理由略為：「證人蕭珍茂到

庭具結證述：我於110年10月4日陪同告訴人黃鄉蓮至上述被

告陳秀娟辦公室，當天被告3人都有在場，另於同年11月1日

我陪同告訴人黃純清至永慶房屋民生店，當天只有被告陳虹

之及我銀行友人在場，如果按照被告陳秀娟原本的規劃，也

就是沒有發生陽信銀行紓困貸款必須清償的事，只差約90萬

元，90萬元對被告陳秀娟來說應該還好，但是後來陽信銀行

突然要求被告陳秀娟將400多萬元紓困資款也要一起繳清，

她才會發生無法清償對告訴人2人的借款等語；又查，被告

陳秀娟確曾於109年5月，分別以「精華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及「精華聯合記帳及稅報代理人事務所/陳秀娟」之名

義向陽信銀行申請紓困貸款各200萬元，然因自110年10月27

日起，被告陳秀娟之支票存款帳戶因存款不足而陸續發生退

票情形，且設定抵押權予陽信銀行之不動產（即本件房地）

於110年11月4日辦理買賣過戶予他人，依據雙方簽立之授信

合約第1章第6條第10款，陽信銀行知悉信用弱化情形後，以

電話及口頭通知借款人不動產出售時，需償還本行借款，即

主張提前視為到期，被告陳秀娟、精華公司及精華事務所之

貸款均喪失期限利益，於其原提供不動產設定之最高限額抵

押權範圍内（3,310萬元）需將前述貸款全數清償後，該行

方會開立抵押權塗銷證明各節，有陽信銀行111年6月22日陽

信總授審字第1119920835號、111年7月8日陽信總授審字第1

119923575號函暨所附陽信銀行重新分行110年1月23日陽信

重新字第110025號函文影本等件在卷可稽，足證被告3人所

辯，被告陳秀娟於向告訴人2人借得款項後，於上揭陽信銀

行重新分行110年11月23日函文要求一併償還企業紓困貸款

始得塗銷本件房地第一順位抵押權登記時，才得悉本件房地

價款尚有400萬元紓困貸款必須先予清償等情，並非無據，

核與證人蕭珍茂證述情節相符，堪信被告陳秀娟係於向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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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人借款後之情事變化，致賣屋價款不足以依原先簽發之

指示撥款同意書支付與告訴人2人，始無法如期清償，是礙

難據以認定被告3人於被告陳秀娟向告訴人2人借款時，即具

有不法所有意圖或詐欺犯意之情事」等語（見本院卷第95至

97頁），足徵被告陳秀娟三人上開抗辯非虛，其等並無任何

以不實資訊騙取原告財物或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之行為。

　⒊再觀合泰建經公司函覆所檢附之系爭房地「價金履約保證」

賣方結餘款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61頁），價款代收金額為3

502萬元，專戶代付合計3499萬6115元，結餘2萬3885元。被

告陳秀娟說明專戶代付項目中「買方貸款代清償金額580萬

元」即向原告借款時非預期應清償紓困貸款金額、「償還二

胎金額130萬元」即部分清償黃鄉蓮200萬元借款，兩者總計

為710萬元，經剔除後，出售系爭房地餘款應為712萬3885

元，顯足以清償被告陳秀娟向原告及黃鄉蓮之借款450萬

元、200萬元，益徵被告陳秀娟三人抗辯陳秀娟借款時，渠

等主觀上認知系爭房地餘款足以支應相關費用及借款，渠等

並無故意隱瞞或不清償借款之意圖，係因借款協議後突遭陽

信銀行要求返還400萬元紓困貸款，陳秀娟始無力清償等語

為真實可採。

　⒋又被告陳秀娟知悉無法遵期清償借款時，旋向原告協商後續

還款方式，兩造達成協議由被告陳秀娟將其所有之忠孝東路

房屋設定抵押權並信託予原告，並以該屋之租金清償部分借

款，足徵被告陳秀娟主觀上並無詐欺原告或侵害原告權利之

故意。另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係受被告陳秀娟委託銷售系爭

房地並處理相關事宜，渠等就被告陳秀娟向原告之借款450

萬元，本即無擔保還款之義務，且於被告陳秀娟借款當時，

並未隱瞞被告陳秀娟向黃鄉蓮借款乙情，對陽信銀行嗣後要

求清償紓困貸款致售屋餘款不足撥付予原告一事，亦無預見

之可能性，已如前述，因委託人即被告陳秀娟認為應該要先

將陽信銀行的紓困貸款清償掉，並表示要自行處理民間借

貸，渠等判斷後依陳秀娟要優先清償紓困貸款之指示而未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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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紙指示撥款同意書交予承辦代書再交予合泰建經公司，亦

難認有何過失或不法侵害原告財產權之故意。

　⒌綜前所述，被告陳秀娟三人向原告商議借款時，並未隱瞞被

告陳秀娟已向黃鄉蓮借款200萬元事實，渠等無任何隱匿資

訊對原告施以詐術行為，被告陳秀娟未能如期清償對原告之

借款肇因於借款後之情事變化，被告陳秀娟三人主觀上無侵

害故意或有何應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縱被告陳秀娟嗣未依

約由履約保證專戶履行還款之約定，亦屬原告對被告陳秀娟

訴求債務不履行之範疇，況被告陳秀娟事後亦與原告協議還

款，原告對被告陳秀娟之借款債權並未消滅，原告復未能提

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陳秀娟三人有何故意、過失之不法行

為，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主張

被告陳秀娟三人應負共同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屬

無據。而被告永慶房屋之僱用人責任係以被告邱御瑄、陳虹

之有賠償責任為前提，被告邱御瑄、陳虹之既無侵權行為，

則原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永慶房屋與被告邱御

瑄、陳虹之二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無據。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陳秀娟、邱御瑄、陳虹之連帶給付原告336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永慶房

屋應與被告邱御瑄、陳虹之連帶給付原告同上本息並主張與

上開給付間具不真正連帶關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

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一併駁

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熊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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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蔡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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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2號
原      告  黃純清  
訴訟代理人  黃永嘉律師
被      告  陳秀娟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被      告  邱御瑄


            陳虹之  
            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慶餘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倪華德  
上列當事人請求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陳秀娟透過被告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慶房屋）居間仲介，分別銷售坐落臺北市○○區○○街00巷0號5樓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與坐落臺北市○○區○○街00巷0號地下之1之車位（下稱系爭車位）。又被告邱御瑄時任永慶房屋復興民生店（下稱復興店）之店長，被告陳虹之則為分派於復興店之經紀人員，前述委託銷售案件並由其二人負責服務。買賣過程中因買方出價價格新臺幣（下同）3,535萬元不足以清償系爭房地上第一順位抵押權人陽信商業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信銀行）之抵押債權金額餘額約2,800萬元、第二順位抵押權人廖順乾之抵押債權金額420萬元、仲介費123萬元、土地增值稅95萬元，被告陳秀娟、邱御瑄、陳虹之（下合稱被告陳秀娟三人）為求塗銷第二順位抵押權並收取仲介費用，輾轉經由訴外人蕭珍茂介紹向原告借款，由陳虹之向原告說明借款之理由，約定由被告陳秀娟借貸金額為450萬元，其中420萬元用以清償對廖順乾之420萬元借款、支付給介紹人之13.5萬元（450萬元之3％)，利息13.5萬元（450萬元之3％)，其餘3萬元係為返還當天被告陳秀娟另向原告借用之3萬元現金之用，於系爭房地交屋手續完成後即110年12月10日前後，由履約保證專戶【買賣雙方委任合泰建築經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泰建經公司）辦理履約保證事項】撥付450萬元之款項予原告。被告陳秀娟三人再三保證出售系爭房地之金額絕對足以支付所有債務和稅金等款項並出示出售價金計算方式，並由被告陳秀娟以原告配偶劉銘燕之名義簽立二紙指示撥款同意書，一紙金額為368萬元、另一紙金額為82萬元，另由被告陳秀娟開立一紙面額450萬元之本票交付予原告以為擔保，並約定次日到合庫北中和分行交付借款、辦理清償第二順位抵押債權及塗銷抵押權相關手續。
　㈡詎原告於110年12月1日接獲履約保證專戶無法撥款給原告之通知，經探知原因，始知被告陳秀娟指示被告邱御瑄不要將指示撥款同意書交付予合泰建經公司，使原告無從自履保專戶受償而受有損害。另被告陳秀娟於110年9月底向訴外人黃鄉蓮借款200萬元，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優先清償第一順位抵押債權2,786萬2,879元、仲介費123萬、土地增值稅95萬及黃鄉蓮借款之200萬元後，已不足清償對原告之借款450萬元本息，被告陳秀娟三人故意隱瞞被告陳秀娟向黃鄉蓮借款情事，並提出不實之價金計算資訊，致原告誤信被告陳秀娟有還款能力而同意借款，被告陳秀娟三人顯係共同實施詐術行為，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並致原告受有借款損害，扣除被告陳秀娟嗣後另以其所有之臺北市○○○路○段000號11樓之房屋（下稱忠孝東路房屋）設定第三順位抵押權、信託予原告，並以該屋之租金清償部分借款，迄今共計已償還114萬元，原告目前尚受有336萬元之借款損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被告陳秀娟三人應負共同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㈢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受被告陳秀娟委託系爭房地仲介買賣事宜，則協助被告陳秀娟尋求資金以塗銷系爭房地上之第二順位抵押權之行為，此乃係執行職務之行為。又被告永慶房屋為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之僱用人，然其未盡選任監督之義務，致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於執行業務時以詐術騙取原告支付450萬元之款項，復未將2紙指示撥款同意書交予合泰建經公司，使原告受有450萬元之財產損害，被告永慶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與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並聲明：
　⒈被告陳秀娟、邱御瑄、陳虹之應連帶給付原告33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最後一名被告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前項命被告邱御瑄、陳虹之給付部分，被告永慶房屋應與被告邱御瑄、陳虹之負連帶給付責任。
　⒊前二項之任一被告為一部或全部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之範圍内免給付之義務。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陳秀娟：被告於110年11月1日向原告借款450萬（其中30萬元為利息及介紹費，被告實際取得金額為420萬元），並約定於被告取得出售系爭房地價款後，再行清償前開債務，其並未指示被告邱御瑄不要將指示撥款同意書交給代書。因第一順位抵押權人陽信銀行於被告向原告借得上開款項後，始通知被告於系爭房地出售時需一併清償其以關係企業名義向該行申貸之紓困貸款共計400萬元，然該紓困貸款與系爭房地上之抵押權全然無涉，貸款期限亦未屆至，被告出售系爭房地及與原告借款時方未能將該400萬元紓困貸款納入考量，陽信銀行突發性要求被告清償紓困貸款乙事最終導致被告無法依約向原告清償借款，上情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查明在案，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3048、3049號（下稱系爭刑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可稽，顯見被告無法依約清償借款係因原、被告達成協議後情事有變，而非被告之故意或過失所導致，該情事變更應不可歸責於被告，自難認被告有對原告施以詐術而為侵權行為之行為。況且，被告於知悉其無法遵期償還原告借款時亦曾向原告協商，兩造最終亦達成協議，由被告將其所有之忠孝東路房屋設定抵押權並信託予原告，並以該屋之租金清償部分借款，迄今共計已償還114萬元，益徵被告並無詐欺原告之意思，更無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或過失，而雙方既已達成協議以信託忠孝東路房屋並由原告收取租金方式清償債務，遑論被告有何債務不履行之行為，原告所請顯無理由。縱認原告主張有理由，原告已收取租金數額應為237萬元，經與借款450萬元抵銷後，被告僅需再償還213萬元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邱御瑄、陳虹之、永慶房屋：被告陳秀娟為塗銷第二順位抵押權，遂透過訴外人蕭珍茂牽線認識原告。被告陳秀娟於110年11月1日借用復興店之場地與原告洽談借款事宜，由被告陳虹之負責接待，惟借款相關事宜僅由被告陳秀娟與原告協商，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並未參與討論。嗣因第一順位抵押權人陽信銀行，突然要求被告陳秀娟必須先清償400萬元之紓困貸款，始得塗銷抵押權登記，導致買賣價金結餘款難以清償全部相關款項，被告陳秀娟遂自行決定先清償陽信銀行之貸款，再自行處理其他債務關係，上情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查明，被告陳秀娟三人並無詐欺情事，有不起訴處分書可稽，況原告已取得向被告陳秀娟請求返還借款之債權，其財產總額尚未因交付金錢而減少，自無受損害可言，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可取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有損害之發生，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事實外，並以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若其行為並無不法，或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可言。又行為人否認有侵權行為，應由請求人就此利己之事實舉證證明。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準此，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其就此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如其無從舉證以實其說，即應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次按所謂詐欺，必詐欺行為人有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致該他人基於錯誤，而為不利於己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倘詐欺行為人欠缺主觀之詐欺故意，縱該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意思表示，仍與詐欺之法定要件不符，無容其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之餘地；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1號、44年度台上字第7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陳秀娟三人施以詐術，隱瞞被告陳秀娟向黃鄉蓮借款200萬元之事實，以提出不實之價金計算資訊、永慶房屋之商譽、指示撥款同意書、擔保本票等詐術致其陷於錯誤，使其誤信系爭房地出售價足以支付原告借款450萬元本息，而同意借款。嗣被告陳秀娟、邱御瑄復未將指示撥款同意書交給合泰建經公司，致原告借款金額無法獲得清償，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財產權等語，則為被告陳秀娟三人所否認。查：
　⒈證人蕭珍茂到庭具結證稱：被告陳秀娟是透過伊向原告借貸；被告邱御瑄有給伊講他們的成交金額，扣掉貸款的金額、仲介費的金額、土地增值稅的金額，餘額還夠還原告借款的金額，但是中間還有一點差額，被告邱御瑄說他們會處理；在110年11月1日借款前，被告邱御瑄截圖其與被告陳秀娟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41頁，即原證5）給伊看，把他們的成交金額跟貸款扣除後的餘額讓伊瞭解；被告邱御瑄傳這張截圖的原因是因為被告邱御瑄請原告幫忙的時候，伊先幫原告看一下額度是否足夠，那時還差91萬，我跟被告邱御瑄說額度不夠我沒辦法借，過了幾天，被告邱御瑄打給我，說如果不夠的部分，有兩種模式可以去處理：第一個請被告陳秀娟補91萬；第二個他們仲介有一百多萬可以去補這個91萬，如果都沒有做到的話，他們就不會交屋，然後把錢退給我們；除了本件450萬元以外，之前還有媒介一筆200萬借款給被告陳秀娟；伊於11月1日原告借款予被告陳秀娟前，並未將被告陳秀娟已向黃鄉蓮借款200萬之資訊告知原告；也沒有將差91萬這件事告知原告；被告邱御瑄跟我對帳的時候，伊知道就差91萬，被告邱御瑄跟伊說無論如何91萬她都會請屋主去補，沒補的話就沒有辦法交屋。被告邱御瑄、陳虹之沒有跟伊講不要告訴原告之前已經借200萬或所謂差91萬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92至298頁）。可證被告邱御瑄向證人蕭珍茂說明借款原因時已清楚告知被告陳秀娟債務狀況及應清償項目（見本院卷第141頁，即原證5），證人蕭珍茂亦自承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並未禁止伊向原告告知另向黃鄉蓮借款200萬元，係伊認為相信永慶房屋會處理故無告知，是被告陳秀娟三人抗辯並無故意隱匿被告陳秀娟向黃鄉蓮借貸200萬元資訊一節，堪予採信。
　⒉被告陳秀娟三人另抗辯向原告借款當下，買賣價金餘款足以清償原告及黃鄉蓮之借款，係因系爭房地第一順位抵押權人陽信銀行，突然要求被告陳秀娟必須先清償400萬元之紓困貸款，始得塗銷抵押權登記，導致買賣價金結餘款難以清償全部相關款項，被告陳秀娟遂自行決定先清償陽信銀行之貸款，再自行處理其他債務關係等語，而原告就相同事實曾對被告陳秀娟三人提起詐欺刑事告訴，業經系爭刑事案件為不起訴處分在案，觀不起訴處分書理由略為：「證人蕭珍茂到庭具結證述：我於110年10月4日陪同告訴人黃鄉蓮至上述被告陳秀娟辦公室，當天被告3人都有在場，另於同年11月1日我陪同告訴人黃純清至永慶房屋民生店，當天只有被告陳虹之及我銀行友人在場，如果按照被告陳秀娟原本的規劃，也就是沒有發生陽信銀行紓困貸款必須清償的事，只差約90萬元，90萬元對被告陳秀娟來說應該還好，但是後來陽信銀行突然要求被告陳秀娟將400多萬元紓困資款也要一起繳清，她才會發生無法清償對告訴人2人的借款等語；又查，被告陳秀娟確曾於109年5月，分別以「精華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精華聯合記帳及稅報代理人事務所/陳秀娟」之名義向陽信銀行申請紓困貸款各200萬元，然因自110年10月27日起，被告陳秀娟之支票存款帳戶因存款不足而陸續發生退票情形，且設定抵押權予陽信銀行之不動產（即本件房地）於110年11月4日辦理買賣過戶予他人，依據雙方簽立之授信合約第1章第6條第10款，陽信銀行知悉信用弱化情形後，以電話及口頭通知借款人不動產出售時，需償還本行借款，即主張提前視為到期，被告陳秀娟、精華公司及精華事務所之貸款均喪失期限利益，於其原提供不動產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範圍内（3,310萬元）需將前述貸款全數清償後，該行方會開立抵押權塗銷證明各節，有陽信銀行111年6月22日陽信總授審字第1119920835號、111年7月8日陽信總授審字第1119923575號函暨所附陽信銀行重新分行110年1月23日陽信重新字第110025號函文影本等件在卷可稽，足證被告3人所辯，被告陳秀娟於向告訴人2人借得款項後，於上揭陽信銀行重新分行110年11月23日函文要求一併償還企業紓困貸款始得塗銷本件房地第一順位抵押權登記時，才得悉本件房地價款尚有400萬元紓困貸款必須先予清償等情，並非無據，核與證人蕭珍茂證述情節相符，堪信被告陳秀娟係於向告訴人2人借款後之情事變化，致賣屋價款不足以依原先簽發之指示撥款同意書支付與告訴人2人，始無法如期清償，是礙難據以認定被告3人於被告陳秀娟向告訴人2人借款時，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或詐欺犯意之情事」等語（見本院卷第95至97頁），足徵被告陳秀娟三人上開抗辯非虛，其等並無任何以不實資訊騙取原告財物或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之行為。
　⒊再觀合泰建經公司函覆所檢附之系爭房地「價金履約保證」賣方結餘款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61頁），價款代收金額為3502萬元，專戶代付合計3499萬6115元，結餘2萬3885元。被告陳秀娟說明專戶代付項目中「買方貸款代清償金額580萬元」即向原告借款時非預期應清償紓困貸款金額、「償還二胎金額130萬元」即部分清償黃鄉蓮200萬元借款，兩者總計為710萬元，經剔除後，出售系爭房地餘款應為712萬3885元，顯足以清償被告陳秀娟向原告及黃鄉蓮之借款450萬元、200萬元，益徵被告陳秀娟三人抗辯陳秀娟借款時，渠等主觀上認知系爭房地餘款足以支應相關費用及借款，渠等並無故意隱瞞或不清償借款之意圖，係因借款協議後突遭陽信銀行要求返還400萬元紓困貸款，陳秀娟始無力清償等語為真實可採。
　⒋又被告陳秀娟知悉無法遵期清償借款時，旋向原告協商後續還款方式，兩造達成協議由被告陳秀娟將其所有之忠孝東路房屋設定抵押權並信託予原告，並以該屋之租金清償部分借款，足徵被告陳秀娟主觀上並無詐欺原告或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另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係受被告陳秀娟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並處理相關事宜，渠等就被告陳秀娟向原告之借款450萬元，本即無擔保還款之義務，且於被告陳秀娟借款當時，並未隱瞞被告陳秀娟向黃鄉蓮借款乙情，對陽信銀行嗣後要求清償紓困貸款致售屋餘款不足撥付予原告一事，亦無預見之可能性，已如前述，因委託人即被告陳秀娟認為應該要先將陽信銀行的紓困貸款清償掉，並表示要自行處理民間借貸，渠等判斷後依陳秀娟要優先清償紓困貸款之指示而未將2紙指示撥款同意書交予承辦代書再交予合泰建經公司，亦難認有何過失或不法侵害原告財產權之故意。
　⒌綜前所述，被告陳秀娟三人向原告商議借款時，並未隱瞞被告陳秀娟已向黃鄉蓮借款200萬元事實，渠等無任何隱匿資訊對原告施以詐術行為，被告陳秀娟未能如期清償對原告之借款肇因於借款後之情事變化，被告陳秀娟三人主觀上無侵害故意或有何應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縱被告陳秀娟嗣未依約由履約保證專戶履行還款之約定，亦屬原告對被告陳秀娟訴求債務不履行之範疇，況被告陳秀娟事後亦與原告協議還款，原告對被告陳秀娟之借款債權並未消滅，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陳秀娟三人有何故意、過失之不法行為，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主張被告陳秀娟三人應負共同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而被告永慶房屋之僱用人責任係以被告邱御瑄、陳虹之有賠償責任為前提，被告邱御瑄、陳虹之既無侵權行為，則原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永慶房屋與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無據。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陳秀娟、邱御瑄、陳虹之連帶給付原告33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永慶房屋應與被告邱御瑄、陳虹之連帶給付原告同上本息並主張與上開給付間具不真正連帶關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一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熊志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蔡斐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2號
原      告  黃純清  
訴訟代理人  黃永嘉律師
被      告  陳秀娟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被      告  邱御瑄

            陳虹之  
            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慶餘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倪華德  
上列當事人請求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陳秀娟透過被告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慶
    房屋）居間仲介，分別銷售坐落臺北市○○區○○街00巷0號5樓
    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與坐落臺北市○○區○○街00巷0號地
    下之1之車位（下稱系爭車位）。又被告邱御瑄時任永慶房
    屋復興民生店（下稱復興店）之店長，被告陳虹之則為分派
    於復興店之經紀人員，前述委託銷售案件並由其二人負責服
    務。買賣過程中因買方出價價格新臺幣（下同）3,535萬元
    不足以清償系爭房地上第一順位抵押權人陽信商業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陽信銀行）之抵押債權金額餘額約2,800萬元
    、第二順位抵押權人廖順乾之抵押債權金額420萬元、仲介
    費123萬元、土地增值稅95萬元，被告陳秀娟、邱御瑄、陳
    虹之（下合稱被告陳秀娟三人）為求塗銷第二順位抵押權並
    收取仲介費用，輾轉經由訴外人蕭珍茂介紹向原告借款，由
    陳虹之向原告說明借款之理由，約定由被告陳秀娟借貸金額
    為450萬元，其中420萬元用以清償對廖順乾之420萬元借款
    、支付給介紹人之13.5萬元（450萬元之3％)，利息13.5萬元
    （450萬元之3％)，其餘3萬元係為返還當天被告陳秀娟另向
    原告借用之3萬元現金之用，於系爭房地交屋手續完成後即1
    10年12月10日前後，由履約保證專戶【買賣雙方委任合泰建
    築經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泰建經公司）辦理履約保證事
    項】撥付450萬元之款項予原告。被告陳秀娟三人再三保證
    出售系爭房地之金額絕對足以支付所有債務和稅金等款項並
    出示出售價金計算方式，並由被告陳秀娟以原告配偶劉銘燕
    之名義簽立二紙指示撥款同意書，一紙金額為368萬元、另
    一紙金額為82萬元，另由被告陳秀娟開立一紙面額450萬元
    之本票交付予原告以為擔保，並約定次日到合庫北中和分行
    交付借款、辦理清償第二順位抵押債權及塗銷抵押權相關手
    續。
　㈡詎原告於110年12月1日接獲履約保證專戶無法撥款給原告之
    通知，經探知原因，始知被告陳秀娟指示被告邱御瑄不要將
    指示撥款同意書交付予合泰建經公司，使原告無從自履保專
    戶受償而受有損害。另被告陳秀娟於110年9月底向訴外人黃
    鄉蓮借款200萬元，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優先清償第一順位
    抵押債權2,786萬2,879元、仲介費123萬、土地增值稅95萬
    及黃鄉蓮借款之200萬元後，已不足清償對原告之借款450萬
    元本息，被告陳秀娟三人故意隱瞞被告陳秀娟向黃鄉蓮借款
    情事，並提出不實之價金計算資訊，致原告誤信被告陳秀娟
    有還款能力而同意借款，被告陳秀娟三人顯係共同實施詐術
    行為，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並致原告受有借款損害，扣除被
    告陳秀娟嗣後另以其所有之臺北市○○○路○段000號11樓之房
    屋（下稱忠孝東路房屋）設定第三順位抵押權、信託予原告
    ，並以該屋之租金清償部分借款，迄今共計已償還114萬元
    ，原告目前尚受有336萬元之借款損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被告陳秀娟三人應負共同侵權
    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㈢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受被告陳秀娟委託系爭房地仲介買
    賣事宜，則協助被告陳秀娟尋求資金以塗銷系爭房地上之第
    二順位抵押權之行為，此乃係執行職務之行為。又被告永慶
    房屋為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之僱用人，然其未盡選任監
    督之義務，致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於執行業務時以詐術
    騙取原告支付450萬元之款項，復未將2紙指示撥款同意書交
    予合泰建經公司，使原告受有450萬元之財產損害，被告永
    慶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與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
    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並聲明：
　⒈被告陳秀娟、邱御瑄、陳虹之應連帶給付原告336萬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於最後一名被告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前項命被告邱御瑄、陳虹之給付部分，被告永慶房屋應與被
    告邱御瑄、陳虹之負連帶給付責任。
　⒊前二項之任一被告為一部或全部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之範
    圍内免給付之義務。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陳秀娟：被告於110年11月1日向原告借款450萬（其中30
    萬元為利息及介紹費，被告實際取得金額為420萬元），並
    約定於被告取得出售系爭房地價款後，再行清償前開債務，
    其並未指示被告邱御瑄不要將指示撥款同意書交給代書。因
    第一順位抵押權人陽信銀行於被告向原告借得上開款項後，
    始通知被告於系爭房地出售時需一併清償其以關係企業名義
    向該行申貸之紓困貸款共計400萬元，然該紓困貸款與系爭
    房地上之抵押權全然無涉，貸款期限亦未屆至，被告出售系
    爭房地及與原告借款時方未能將該400萬元紓困貸款納入考
    量，陽信銀行突發性要求被告清償紓困貸款乙事最終導致被
    告無法依約向原告清償借款，上情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查明在案，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
    字第3048、3049號（下稱系爭刑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可稽
    ，顯見被告無法依約清償借款係因原、被告達成協議後情事
    有變，而非被告之故意或過失所導致，該情事變更應不可歸
    責於被告，自難認被告有對原告施以詐術而為侵權行為之行
    為。況且，被告於知悉其無法遵期償還原告借款時亦曾向原
    告協商，兩造最終亦達成協議，由被告將其所有之忠孝東路
    房屋設定抵押權並信託予原告，並以該屋之租金清償部分借
    款，迄今共計已償還114萬元，益徵被告並無詐欺原告之意
    思，更無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或過失，而雙方既已達成協議
    以信託忠孝東路房屋並由原告收取租金方式清償債務，遑論
    被告有何債務不履行之行為，原告所請顯無理由。縱認原告
    主張有理由，原告已收取租金數額應為237萬元，經與借款4
    50萬元抵銷後，被告僅需再償還213萬元等語置辯。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邱御瑄、陳虹之、永慶房屋：被告陳秀娟為塗銷第二順
    位抵押權，遂透過訴外人蕭珍茂牽線認識原告。被告陳秀娟
    於110年11月1日借用復興店之場地與原告洽談借款事宜，由
    被告陳虹之負責接待，惟借款相關事宜僅由被告陳秀娟與原
    告協商，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並未參與討論。嗣因第一順位
    抵押權人陽信銀行，突然要求被告陳秀娟必須先清償400萬
    元之紓困貸款，始得塗銷抵押權登記，導致買賣價金結餘款
    難以清償全部相關款項，被告陳秀娟遂自行決定先清償陽信
    銀行之貸款，再自行處理其他債務關係，上情業經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查明，被告陳秀娟三人並無詐欺情事，有
    不起訴處分書可稽，況原告已取得向被告陳秀娟請求返還借
    款之債權，其財產總額尚未因交付金錢而減少，自無受損害
    可言，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可取等語
    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
    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有損害之發生，及
    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事實外，並以二者
    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若其行為並無不法，或
    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可言。又行為人否認有侵
    權行為，應由請求人就此利己之事實舉證證明。若原告先不
    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
    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
    請求。準此，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依
    上開說明，自應由其就此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如其無從舉
    證以實其說，即應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次按所謂詐欺，必
    詐欺行為人有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致該他人基於錯誤，
    而為不利於己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倘詐欺行為人欠缺
    主觀之詐欺故意，縱該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意思表示，仍與
    詐欺之法定要件不符，無容其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
    意思表示之餘地；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
    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1號、44年
    度台上字第7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陳秀娟三人施以詐術，隱瞞被告陳秀娟向黃鄉
    蓮借款200萬元之事實，以提出不實之價金計算資訊、永慶
    房屋之商譽、指示撥款同意書、擔保本票等詐術致其陷於錯
    誤，使其誤信系爭房地出售價足以支付原告借款450萬元本
    息，而同意借款。嗣被告陳秀娟、邱御瑄復未將指示撥款同
    意書交給合泰建經公司，致原告借款金額無法獲得清償，故
    意或過失侵害原告財產權等語，則為被告陳秀娟三人所否認
    。查：
　⒈證人蕭珍茂到庭具結證稱：被告陳秀娟是透過伊向原告借貸
    ；被告邱御瑄有給伊講他們的成交金額，扣掉貸款的金額、
    仲介費的金額、土地增值稅的金額，餘額還夠還原告借款的
    金額，但是中間還有一點差額，被告邱御瑄說他們會處理；
    在110年11月1日借款前，被告邱御瑄截圖其與被告陳秀娟對
    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41頁，即原證5）給伊看，把他們的成
    交金額跟貸款扣除後的餘額讓伊瞭解；被告邱御瑄傳這張截
    圖的原因是因為被告邱御瑄請原告幫忙的時候，伊先幫原告
    看一下額度是否足夠，那時還差91萬，我跟被告邱御瑄說額
    度不夠我沒辦法借，過了幾天，被告邱御瑄打給我，說如果
    不夠的部分，有兩種模式可以去處理：第一個請被告陳秀娟
    補91萬；第二個他們仲介有一百多萬可以去補這個91萬，如
    果都沒有做到的話，他們就不會交屋，然後把錢退給我們；
    除了本件450萬元以外，之前還有媒介一筆200萬借款給被告
    陳秀娟；伊於11月1日原告借款予被告陳秀娟前，並未將被
    告陳秀娟已向黃鄉蓮借款200萬之資訊告知原告；也沒有將
    差91萬這件事告知原告；被告邱御瑄跟我對帳的時候，伊知
    道就差91萬，被告邱御瑄跟伊說無論如何91萬她都會請屋主
    去補，沒補的話就沒有辦法交屋。被告邱御瑄、陳虹之沒有
    跟伊講不要告訴原告之前已經借200萬或所謂差91萬的事情
    等語（見本院卷第292至298頁）。可證被告邱御瑄向證人蕭
    珍茂說明借款原因時已清楚告知被告陳秀娟債務狀況及應清
    償項目（見本院卷第141頁，即原證5），證人蕭珍茂亦自承
    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並未禁止伊向原告告知另向黃鄉蓮借款
    200萬元，係伊認為相信永慶房屋會處理故無告知，是被告
    陳秀娟三人抗辯並無故意隱匿被告陳秀娟向黃鄉蓮借貸200
    萬元資訊一節，堪予採信。
　⒉被告陳秀娟三人另抗辯向原告借款當下，買賣價金餘款足以
    清償原告及黃鄉蓮之借款，係因系爭房地第一順位抵押權人
    陽信銀行，突然要求被告陳秀娟必須先清償400萬元之紓困
    貸款，始得塗銷抵押權登記，導致買賣價金結餘款難以清償
    全部相關款項，被告陳秀娟遂自行決定先清償陽信銀行之貸
    款，再自行處理其他債務關係等語，而原告就相同事實曾對
    被告陳秀娟三人提起詐欺刑事告訴，業經系爭刑事案件為不
    起訴處分在案，觀不起訴處分書理由略為：「證人蕭珍茂到
    庭具結證述：我於110年10月4日陪同告訴人黃鄉蓮至上述被
    告陳秀娟辦公室，當天被告3人都有在場，另於同年11月1日
    我陪同告訴人黃純清至永慶房屋民生店，當天只有被告陳虹
    之及我銀行友人在場，如果按照被告陳秀娟原本的規劃，也
    就是沒有發生陽信銀行紓困貸款必須清償的事，只差約90萬
    元，90萬元對被告陳秀娟來說應該還好，但是後來陽信銀行
    突然要求被告陳秀娟將400多萬元紓困資款也要一起繳清，
    她才會發生無法清償對告訴人2人的借款等語；又查，被告
    陳秀娟確曾於109年5月，分別以「精華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及「精華聯合記帳及稅報代理人事務所/陳秀娟」之名
    義向陽信銀行申請紓困貸款各200萬元，然因自110年10月27
    日起，被告陳秀娟之支票存款帳戶因存款不足而陸續發生退
    票情形，且設定抵押權予陽信銀行之不動產（即本件房地）
    於110年11月4日辦理買賣過戶予他人，依據雙方簽立之授信
    合約第1章第6條第10款，陽信銀行知悉信用弱化情形後，以
    電話及口頭通知借款人不動產出售時，需償還本行借款，即
    主張提前視為到期，被告陳秀娟、精華公司及精華事務所之
    貸款均喪失期限利益，於其原提供不動產設定之最高限額抵
    押權範圍内（3,310萬元）需將前述貸款全數清償後，該行
    方會開立抵押權塗銷證明各節，有陽信銀行111年6月22日陽
    信總授審字第1119920835號、111年7月8日陽信總授審字第1
    119923575號函暨所附陽信銀行重新分行110年1月23日陽信
    重新字第110025號函文影本等件在卷可稽，足證被告3人所
    辯，被告陳秀娟於向告訴人2人借得款項後，於上揭陽信銀
    行重新分行110年11月23日函文要求一併償還企業紓困貸款
    始得塗銷本件房地第一順位抵押權登記時，才得悉本件房地
    價款尚有400萬元紓困貸款必須先予清償等情，並非無據，
    核與證人蕭珍茂證述情節相符，堪信被告陳秀娟係於向告訴
    人2人借款後之情事變化，致賣屋價款不足以依原先簽發之
    指示撥款同意書支付與告訴人2人，始無法如期清償，是礙
    難據以認定被告3人於被告陳秀娟向告訴人2人借款時，即具
    有不法所有意圖或詐欺犯意之情事」等語（見本院卷第95至
    97頁），足徵被告陳秀娟三人上開抗辯非虛，其等並無任何
    以不實資訊騙取原告財物或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之行為。
　⒊再觀合泰建經公司函覆所檢附之系爭房地「價金履約保證」
    賣方結餘款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61頁），價款代收金額為3
    502萬元，專戶代付合計3499萬6115元，結餘2萬3885元。被
    告陳秀娟說明專戶代付項目中「買方貸款代清償金額580萬
    元」即向原告借款時非預期應清償紓困貸款金額、「償還二
    胎金額130萬元」即部分清償黃鄉蓮200萬元借款，兩者總計
    為710萬元，經剔除後，出售系爭房地餘款應為712萬3885元
    ，顯足以清償被告陳秀娟向原告及黃鄉蓮之借款450萬元、2
    00萬元，益徵被告陳秀娟三人抗辯陳秀娟借款時，渠等主觀
    上認知系爭房地餘款足以支應相關費用及借款，渠等並無故
    意隱瞞或不清償借款之意圖，係因借款協議後突遭陽信銀行
    要求返還400萬元紓困貸款，陳秀娟始無力清償等語為真實
    可採。
　⒋又被告陳秀娟知悉無法遵期清償借款時，旋向原告協商後續
    還款方式，兩造達成協議由被告陳秀娟將其所有之忠孝東路
    房屋設定抵押權並信託予原告，並以該屋之租金清償部分借
    款，足徵被告陳秀娟主觀上並無詐欺原告或侵害原告權利之
    故意。另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係受被告陳秀娟委託銷售系爭
    房地並處理相關事宜，渠等就被告陳秀娟向原告之借款450
    萬元，本即無擔保還款之義務，且於被告陳秀娟借款當時，
    並未隱瞞被告陳秀娟向黃鄉蓮借款乙情，對陽信銀行嗣後要
    求清償紓困貸款致售屋餘款不足撥付予原告一事，亦無預見
    之可能性，已如前述，因委託人即被告陳秀娟認為應該要先
    將陽信銀行的紓困貸款清償掉，並表示要自行處理民間借貸
    ，渠等判斷後依陳秀娟要優先清償紓困貸款之指示而未將2
    紙指示撥款同意書交予承辦代書再交予合泰建經公司，亦難
    認有何過失或不法侵害原告財產權之故意。
　⒌綜前所述，被告陳秀娟三人向原告商議借款時，並未隱瞞被
    告陳秀娟已向黃鄉蓮借款200萬元事實，渠等無任何隱匿資
    訊對原告施以詐術行為，被告陳秀娟未能如期清償對原告之
    借款肇因於借款後之情事變化，被告陳秀娟三人主觀上無侵
    害故意或有何應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縱被告陳秀娟嗣未依
    約由履約保證專戶履行還款之約定，亦屬原告對被告陳秀娟
    訴求債務不履行之範疇，況被告陳秀娟事後亦與原告協議還
    款，原告對被告陳秀娟之借款債權並未消滅，原告復未能提
    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陳秀娟三人有何故意、過失之不法行為
    ，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主張被
    告陳秀娟三人應負共同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
    據。而被告永慶房屋之僱用人責任係以被告邱御瑄、陳虹之
    有賠償責任為前提，被告邱御瑄、陳虹之既無侵權行為，則
    原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永慶房屋與被告邱御瑄
    、陳虹之二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無據。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陳秀娟、邱御瑄、陳虹之連帶給付原告336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永慶房
    屋應與被告邱御瑄、陳虹之連帶給付原告同上本息並主張與
    上開給付間具不真正連帶關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
    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一併駁
    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熊志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蔡斐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2號
原      告  黃純清  
訴訟代理人  黃永嘉律師
被      告  陳秀娟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被      告  邱御瑄

            陳虹之  
            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慶餘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倪華德  
上列當事人請求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陳秀娟透過被告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慶房屋）居間仲介，分別銷售坐落臺北市○○區○○街00巷0號5樓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與坐落臺北市○○區○○街00巷0號地下之1之車位（下稱系爭車位）。又被告邱御瑄時任永慶房屋復興民生店（下稱復興店）之店長，被告陳虹之則為分派於復興店之經紀人員，前述委託銷售案件並由其二人負責服務。買賣過程中因買方出價價格新臺幣（下同）3,535萬元不足以清償系爭房地上第一順位抵押權人陽信商業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陽信銀行）之抵押債權金額餘額約2,800萬元、第二順位抵押權人廖順乾之抵押債權金額420萬元、仲介費123萬元、土地增值稅95萬元，被告陳秀娟、邱御瑄、陳虹之（下合稱被告陳秀娟三人）為求塗銷第二順位抵押權並收取仲介費用，輾轉經由訴外人蕭珍茂介紹向原告借款，由陳虹之向原告說明借款之理由，約定由被告陳秀娟借貸金額為450萬元，其中420萬元用以清償對廖順乾之420萬元借款、支付給介紹人之13.5萬元（450萬元之3％)，利息13.5萬元（450萬元之3％)，其餘3萬元係為返還當天被告陳秀娟另向原告借用之3萬元現金之用，於系爭房地交屋手續完成後即110年12月10日前後，由履約保證專戶【買賣雙方委任合泰建築經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泰建經公司）辦理履約保證事項】撥付450萬元之款項予原告。被告陳秀娟三人再三保證出售系爭房地之金額絕對足以支付所有債務和稅金等款項並出示出售價金計算方式，並由被告陳秀娟以原告配偶劉銘燕之名義簽立二紙指示撥款同意書，一紙金額為368萬元、另一紙金額為82萬元，另由被告陳秀娟開立一紙面額450萬元之本票交付予原告以為擔保，並約定次日到合庫北中和分行交付借款、辦理清償第二順位抵押債權及塗銷抵押權相關手續。
　㈡詎原告於110年12月1日接獲履約保證專戶無法撥款給原告之通知，經探知原因，始知被告陳秀娟指示被告邱御瑄不要將指示撥款同意書交付予合泰建經公司，使原告無從自履保專戶受償而受有損害。另被告陳秀娟於110年9月底向訴外人黃鄉蓮借款200萬元，履約保證專戶內款項優先清償第一順位抵押債權2,786萬2,879元、仲介費123萬、土地增值稅95萬及黃鄉蓮借款之200萬元後，已不足清償對原告之借款450萬元本息，被告陳秀娟三人故意隱瞞被告陳秀娟向黃鄉蓮借款情事，並提出不實之價金計算資訊，致原告誤信被告陳秀娟有還款能力而同意借款，被告陳秀娟三人顯係共同實施詐術行為，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並致原告受有借款損害，扣除被告陳秀娟嗣後另以其所有之臺北市○○○路○段000號11樓之房屋（下稱忠孝東路房屋）設定第三順位抵押權、信託予原告，並以該屋之租金清償部分借款，迄今共計已償還114萬元，原告目前尚受有336萬元之借款損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被告陳秀娟三人應負共同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㈢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受被告陳秀娟委託系爭房地仲介買賣事宜，則協助被告陳秀娟尋求資金以塗銷系爭房地上之第二順位抵押權之行為，此乃係執行職務之行為。又被告永慶房屋為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之僱用人，然其未盡選任監督之義務，致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於執行業務時以詐術騙取原告支付450萬元之款項，復未將2紙指示撥款同意書交予合泰建經公司，使原告受有450萬元之財產損害，被告永慶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與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並聲明：
　⒈被告陳秀娟、邱御瑄、陳虹之應連帶給付原告33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最後一名被告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前項命被告邱御瑄、陳虹之給付部分，被告永慶房屋應與被告邱御瑄、陳虹之負連帶給付責任。
　⒊前二項之任一被告為一部或全部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之範圍内免給付之義務。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陳秀娟：被告於110年11月1日向原告借款450萬（其中30萬元為利息及介紹費，被告實際取得金額為420萬元），並約定於被告取得出售系爭房地價款後，再行清償前開債務，其並未指示被告邱御瑄不要將指示撥款同意書交給代書。因第一順位抵押權人陽信銀行於被告向原告借得上開款項後，始通知被告於系爭房地出售時需一併清償其以關係企業名義向該行申貸之紓困貸款共計400萬元，然該紓困貸款與系爭房地上之抵押權全然無涉，貸款期限亦未屆至，被告出售系爭房地及與原告借款時方未能將該400萬元紓困貸款納入考量，陽信銀行突發性要求被告清償紓困貸款乙事最終導致被告無法依約向原告清償借款，上情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查明在案，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3048、3049號（下稱系爭刑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可稽，顯見被告無法依約清償借款係因原、被告達成協議後情事有變，而非被告之故意或過失所導致，該情事變更應不可歸責於被告，自難認被告有對原告施以詐術而為侵權行為之行為。況且，被告於知悉其無法遵期償還原告借款時亦曾向原告協商，兩造最終亦達成協議，由被告將其所有之忠孝東路房屋設定抵押權並信託予原告，並以該屋之租金清償部分借款，迄今共計已償還114萬元，益徵被告並無詐欺原告之意思，更無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或過失，而雙方既已達成協議以信託忠孝東路房屋並由原告收取租金方式清償債務，遑論被告有何債務不履行之行為，原告所請顯無理由。縱認原告主張有理由，原告已收取租金數額應為237萬元，經與借款450萬元抵銷後，被告僅需再償還213萬元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邱御瑄、陳虹之、永慶房屋：被告陳秀娟為塗銷第二順位抵押權，遂透過訴外人蕭珍茂牽線認識原告。被告陳秀娟於110年11月1日借用復興店之場地與原告洽談借款事宜，由被告陳虹之負責接待，惟借款相關事宜僅由被告陳秀娟與原告協商，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並未參與討論。嗣因第一順位抵押權人陽信銀行，突然要求被告陳秀娟必須先清償400萬元之紓困貸款，始得塗銷抵押權登記，導致買賣價金結餘款難以清償全部相關款項，被告陳秀娟遂自行決定先清償陽信銀行之貸款，再自行處理其他債務關係，上情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查明，被告陳秀娟三人並無詐欺情事，有不起訴處分書可稽，況原告已取得向被告陳秀娟請求返還借款之債權，其財產總額尚未因交付金錢而減少，自無受損害可言，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可取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有損害之發生，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事實外，並以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若其行為並無不法，或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可言。又行為人否認有侵權行為，應由請求人就此利己之事實舉證證明。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準此，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其就此利己事實負舉證之責，如其無從舉證以實其說，即應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次按所謂詐欺，必詐欺行為人有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致該他人基於錯誤，而為不利於己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倘詐欺行為人欠缺主觀之詐欺故意，縱該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意思表示，仍與詐欺之法定要件不符，無容其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之餘地；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1號、44年度台上字第7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被告陳秀娟三人施以詐術，隱瞞被告陳秀娟向黃鄉蓮借款200萬元之事實，以提出不實之價金計算資訊、永慶房屋之商譽、指示撥款同意書、擔保本票等詐術致其陷於錯誤，使其誤信系爭房地出售價足以支付原告借款450萬元本息，而同意借款。嗣被告陳秀娟、邱御瑄復未將指示撥款同意書交給合泰建經公司，致原告借款金額無法獲得清償，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財產權等語，則為被告陳秀娟三人所否認。查：
　⒈證人蕭珍茂到庭具結證稱：被告陳秀娟是透過伊向原告借貸；被告邱御瑄有給伊講他們的成交金額，扣掉貸款的金額、仲介費的金額、土地增值稅的金額，餘額還夠還原告借款的金額，但是中間還有一點差額，被告邱御瑄說他們會處理；在110年11月1日借款前，被告邱御瑄截圖其與被告陳秀娟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41頁，即原證5）給伊看，把他們的成交金額跟貸款扣除後的餘額讓伊瞭解；被告邱御瑄傳這張截圖的原因是因為被告邱御瑄請原告幫忙的時候，伊先幫原告看一下額度是否足夠，那時還差91萬，我跟被告邱御瑄說額度不夠我沒辦法借，過了幾天，被告邱御瑄打給我，說如果不夠的部分，有兩種模式可以去處理：第一個請被告陳秀娟補91萬；第二個他們仲介有一百多萬可以去補這個91萬，如果都沒有做到的話，他們就不會交屋，然後把錢退給我們；除了本件450萬元以外，之前還有媒介一筆200萬借款給被告陳秀娟；伊於11月1日原告借款予被告陳秀娟前，並未將被告陳秀娟已向黃鄉蓮借款200萬之資訊告知原告；也沒有將差91萬這件事告知原告；被告邱御瑄跟我對帳的時候，伊知道就差91萬，被告邱御瑄跟伊說無論如何91萬她都會請屋主去補，沒補的話就沒有辦法交屋。被告邱御瑄、陳虹之沒有跟伊講不要告訴原告之前已經借200萬或所謂差91萬的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292至298頁）。可證被告邱御瑄向證人蕭珍茂說明借款原因時已清楚告知被告陳秀娟債務狀況及應清償項目（見本院卷第141頁，即原證5），證人蕭珍茂亦自承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並未禁止伊向原告告知另向黃鄉蓮借款200萬元，係伊認為相信永慶房屋會處理故無告知，是被告陳秀娟三人抗辯並無故意隱匿被告陳秀娟向黃鄉蓮借貸200萬元資訊一節，堪予採信。
　⒉被告陳秀娟三人另抗辯向原告借款當下，買賣價金餘款足以清償原告及黃鄉蓮之借款，係因系爭房地第一順位抵押權人陽信銀行，突然要求被告陳秀娟必須先清償400萬元之紓困貸款，始得塗銷抵押權登記，導致買賣價金結餘款難以清償全部相關款項，被告陳秀娟遂自行決定先清償陽信銀行之貸款，再自行處理其他債務關係等語，而原告就相同事實曾對被告陳秀娟三人提起詐欺刑事告訴，業經系爭刑事案件為不起訴處分在案，觀不起訴處分書理由略為：「證人蕭珍茂到庭具結證述：我於110年10月4日陪同告訴人黃鄉蓮至上述被告陳秀娟辦公室，當天被告3人都有在場，另於同年11月1日我陪同告訴人黃純清至永慶房屋民生店，當天只有被告陳虹之及我銀行友人在場，如果按照被告陳秀娟原本的規劃，也就是沒有發生陽信銀行紓困貸款必須清償的事，只差約90萬元，90萬元對被告陳秀娟來說應該還好，但是後來陽信銀行突然要求被告陳秀娟將400多萬元紓困資款也要一起繳清，她才會發生無法清償對告訴人2人的借款等語；又查，被告陳秀娟確曾於109年5月，分別以「精華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精華聯合記帳及稅報代理人事務所/陳秀娟」之名義向陽信銀行申請紓困貸款各200萬元，然因自110年10月27日起，被告陳秀娟之支票存款帳戶因存款不足而陸續發生退票情形，且設定抵押權予陽信銀行之不動產（即本件房地）於110年11月4日辦理買賣過戶予他人，依據雙方簽立之授信合約第1章第6條第10款，陽信銀行知悉信用弱化情形後，以電話及口頭通知借款人不動產出售時，需償還本行借款，即主張提前視為到期，被告陳秀娟、精華公司及精華事務所之貸款均喪失期限利益，於其原提供不動產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範圍内（3,310萬元）需將前述貸款全數清償後，該行方會開立抵押權塗銷證明各節，有陽信銀行111年6月22日陽信總授審字第1119920835號、111年7月8日陽信總授審字第1119923575號函暨所附陽信銀行重新分行110年1月23日陽信重新字第110025號函文影本等件在卷可稽，足證被告3人所辯，被告陳秀娟於向告訴人2人借得款項後，於上揭陽信銀行重新分行110年11月23日函文要求一併償還企業紓困貸款始得塗銷本件房地第一順位抵押權登記時，才得悉本件房地價款尚有400萬元紓困貸款必須先予清償等情，並非無據，核與證人蕭珍茂證述情節相符，堪信被告陳秀娟係於向告訴人2人借款後之情事變化，致賣屋價款不足以依原先簽發之指示撥款同意書支付與告訴人2人，始無法如期清償，是礙難據以認定被告3人於被告陳秀娟向告訴人2人借款時，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或詐欺犯意之情事」等語（見本院卷第95至97頁），足徵被告陳秀娟三人上開抗辯非虛，其等並無任何以不實資訊騙取原告財物或故意侵害原告財產權之行為。
　⒊再觀合泰建經公司函覆所檢附之系爭房地「價金履約保證」賣方結餘款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61頁），價款代收金額為3502萬元，專戶代付合計3499萬6115元，結餘2萬3885元。被告陳秀娟說明專戶代付項目中「買方貸款代清償金額580萬元」即向原告借款時非預期應清償紓困貸款金額、「償還二胎金額130萬元」即部分清償黃鄉蓮200萬元借款，兩者總計為710萬元，經剔除後，出售系爭房地餘款應為712萬3885元，顯足以清償被告陳秀娟向原告及黃鄉蓮之借款450萬元、200萬元，益徵被告陳秀娟三人抗辯陳秀娟借款時，渠等主觀上認知系爭房地餘款足以支應相關費用及借款，渠等並無故意隱瞞或不清償借款之意圖，係因借款協議後突遭陽信銀行要求返還400萬元紓困貸款，陳秀娟始無力清償等語為真實可採。
　⒋又被告陳秀娟知悉無法遵期清償借款時，旋向原告協商後續還款方式，兩造達成協議由被告陳秀娟將其所有之忠孝東路房屋設定抵押權並信託予原告，並以該屋之租金清償部分借款，足徵被告陳秀娟主觀上並無詐欺原告或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另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係受被告陳秀娟委託銷售系爭房地並處理相關事宜，渠等就被告陳秀娟向原告之借款450萬元，本即無擔保還款之義務，且於被告陳秀娟借款當時，並未隱瞞被告陳秀娟向黃鄉蓮借款乙情，對陽信銀行嗣後要求清償紓困貸款致售屋餘款不足撥付予原告一事，亦無預見之可能性，已如前述，因委託人即被告陳秀娟認為應該要先將陽信銀行的紓困貸款清償掉，並表示要自行處理民間借貸，渠等判斷後依陳秀娟要優先清償紓困貸款之指示而未將2紙指示撥款同意書交予承辦代書再交予合泰建經公司，亦難認有何過失或不法侵害原告財產權之故意。
　⒌綜前所述，被告陳秀娟三人向原告商議借款時，並未隱瞞被告陳秀娟已向黃鄉蓮借款200萬元事實，渠等無任何隱匿資訊對原告施以詐術行為，被告陳秀娟未能如期清償對原告之借款肇因於借款後之情事變化，被告陳秀娟三人主觀上無侵害故意或有何應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縱被告陳秀娟嗣未依約由履約保證專戶履行還款之約定，亦屬原告對被告陳秀娟訴求債務不履行之範疇，況被告陳秀娟事後亦與原告協議還款，原告對被告陳秀娟之借款債權並未消滅，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陳秀娟三人有何故意、過失之不法行為，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主張被告陳秀娟三人應負共同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而被告永慶房屋之僱用人責任係以被告邱御瑄、陳虹之有賠償責任為前提，被告邱御瑄、陳虹之既無侵權行為，則原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永慶房屋與被告邱御瑄、陳虹之二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亦屬無據。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陳秀娟、邱御瑄、陳虹之連帶給付原告33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名被告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永慶房屋應與被告邱御瑄、陳虹之連帶給付原告同上本息並主張與上開給付間具不真正連帶關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一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熊志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蔡斐雯


